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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区慈善是中国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热土

谢琼

2016 年，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的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慈善法》规定“城乡社区组织、单位可以在本社区、单位内部开展

群众性互助互济活动”，在法律层面对中国特色的社区慈善活动作了

认可，并为社区慈善的广泛开展提供了法律依据。

近年来，社区慈善发展共识快速凝聚、实践遍地开花、法规政策

日益丰盈、理论研究结合实践行动渐成趋势。

新修改的慈善法第九十六条明确提出，“国家鼓励有条件的地方

设立社区慈善组织，加强社区志愿者队伍建设，发展社区慈善事业”，

开启了有组织的社区慈善发展新篇章。

社区慈善，必将成为中国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热土。

共识快速凝聚

近年来，随着社区慈善实践的深入，各界逐渐形成对社区慈善价

值与意义的共识。

首先，社区慈善是中国特色慈善事业的根基所在，极大地体现了

中华民族邻里互助、团结友爱的优良传统。发展好社区慈善，可以为

中国慈善提供更广泛的群众基础与更健全的社会机制，是未来慈善事

业发展的重要方向。

其次，社区慈善是社会治理与慈善事业在基层的融合，不仅畅通

了社会成员参与城乡社区治理的途径，培养塑造了居民公共精神，还

有助于形成共建共享共治的基层治理格局，提升社会团结和凝聚力，

为国家治理稳定根基。社区慈善，应有可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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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践遍地开花

2016 年慈善法实施后，许多地方对社区慈善进行了探索和实践，

在社区慈善和基层治理方面积累了一定经验。

整体上看，目前社区慈善载体多元，既有专门的实体慈善组织，

如 2018 年前后兴起的社区基金会；也有汇集社区资源的蓄水池，如

近年来广泛推开的社区慈善基金；有社区资源流转载体，如推陈出新

的慈善超市；也有社区服务载体，如社工服务站和志愿服务站等。

社区慈善的运行模式多样，有社区需求内生型、外部资源驱动型、

政府政策推动型和混合发展型等。社区需求内生型的核心问题来源于

社区居民实际需求，但在具体实践中，执行效果易受从事慈善的工作

人员的专业能力水平等因素影响；外部资源驱动型模式运行中，企业

或公益慈善组织能为社区带来外部资源和专业服务，但面临如何有效

平衡各利益相关方诉求与获得社区成员信任支持的问题；政府政策驱

动型的发展动力主要来自各级政府对社区慈善的期望与谋划，行动

快、覆盖面广，但在项目可持续性、服务质量和成效把控等方面存在

挑战。

目前，越来越多的社区慈善呈现出混合发展的形态，即政府政策

引导推动、公益慈善组织助力、社区社会组织联动、社区居民和企业

商户参与，走出了一条“政策介入—行业响应—社区行动”的中国路

径。社区慈善，已有所为。

相关法规政策渐成体系

从相关法规政策的发展时间线来看，社区慈善作为一个政策概

念，较早出现在 2015 年民政部印发的《关于指导村（居）民委员会

协助做好社会救助工作的意见》中。2016 年的慈善法为社区慈善提

供实施依据后，许多地方进行了探索创新实践，并陆续在法规政策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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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以促进和规范，如《广州市慈善促进条例》和《上海市慈善条例》

就较早地对社区慈善作出专门规定。2017 年实施的《志愿服务条例》

明确，国家鼓励企业事业单位、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和其他组织为开

展志愿服务提供场所和其他便利条件。2021 年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出

台的《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》提出，

发展公益慈善事业，要完善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治理激励政策，创新社

区与社会组织、社会工作者、社区志愿者、社会慈善资源的联动机制。

2023 年 12 月，新修改的慈善法专条规定，国家鼓励有条件的地方设

立社区慈善组织，加强社区志愿者队伍建设，发展社区慈善事业。同

时，对社区慈善相关的志愿服务、慈善组织的设立与财产管理、慈善

活动的规范和促进等诸多要素作出要求和规范。2024 年 4 月，中共

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发布《关于健全新时代志愿服务体系的意

见》，要求弘扬奉献、友爱、互助、进步的志愿精神，推动建设人人

有责、人人尽责、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。7 月，党的二十届三

中全会通过的《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、推进中国式现代

化的决定》明确，支持发展公益慈善事业。至此，社区慈善发展需要

的人财物、组织、服务、机制等重要因素一一得到明确。社区慈善，

必有作为。

理论和实践相互照亮

在共识的集聚、法规政策矩阵的形成、政府的重视、社会的积极

参与和基层普遍实践的同时，对社区慈善目的、机制、中国路径等议

题的理论研究也不断深入，并与实践相互推动，兴起了学界、政界与

实务界一波又一波合作共助的浪潮。

2016 年慈善法实施后，上海、广东深圳、四川成都等地开始了

以社区基金会为载体的社区慈善实践；2020 年起，由湖北武汉生发

的“五社联动”散点全国；2021 年年末，基于全国七个省市实践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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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国社区慈善发展报告》引发业界热议，并推动社区慈善论证入法；

2023 年，社区慈善实验启动全国试点；2024 年，社区成为基层治理

的一片热土，社区公益、社区慈善、社区社会组织、枢纽型社会组织、

“公益+志愿者”等成为热词。这些行动的背后，是理论研究、政府

决策、公益慈善专业服务的合力。社区慈善，大有可为。

（本文来源：《中国社会报》2024 年 9 月 12 日，作者系中国社会保障学会

慈善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，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、博导，民生保障研究

中心主任）


